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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外国语大学文件

川外学〔2022〕35 号

四川外国语大学
关于于某某等十四位同学违纪处理情况的通报

各学院：

为落实好学校相关规定和疫情防控要求，严肃校规校纪，维

护学校安全稳定，现将近期多起学生违纪处理情况通报如下。

于某某，女，系我校英语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。该生在知

晓学校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

于 4 月 1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

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4 日私自返渝，4 月 5 日返校。为严

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

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

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

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于某某同学警告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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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刘某某，女，系我校英语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。该生在知

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于

4 月 2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瞒

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6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

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

三款、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

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刘某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

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张某，女，系我校英语学院本科 2020 级学生。该生在知晓学

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于 4 月

2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瞒行程，

行程码造假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

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

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

六条第三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张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

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杨某，女，系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本科 2018 级学生。该生在知

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于

4 月 2 日私自离校离渝。清明节期间在学院线上统计学生在校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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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时谎称在校，隐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

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

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

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

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杨某同学警告

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

止。

宋某某，女，系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本科 2019 级学生。该生在

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

于 4 月 7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

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8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

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

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

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宋某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

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袁某某，女，系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本科 2021 级学生。该生在

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

于 4 月 2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

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

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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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

究，决定给予袁某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 月

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马某，女，系我校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。该

生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

续，于 4 月 3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隐瞒行程。在 4 月 4 日学院摸排

清明节期间学生离校离渝和返渝返校情况工作中，该生未主动申

报个人情况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

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

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

六条第三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马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

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毕某，女，系我校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。

该生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

手续，于 4 月 1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隐瞒行程。在 4 月 4 日学院排

查学生离渝情况期间，不配合辅导员工作，阻碍相关情况核实，

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4 日私自返渝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

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第四

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毕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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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黄某某，女，系我校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。

该生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

手续，于 4 月 1 日私自离校离渝，隐瞒行程。在 4 月 4 日学院排

查学生离渝情况期间，不配合辅导员工作，阻碍相关情况核实，

且不经申请于 4 月 4 日私自返渝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

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第四

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黄某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

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周某某，女，系我校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。

该生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

手续，于 3 月 31 日下午私自离校离渝，隐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

4 月 5 日私自返渝，4 月 6 日私自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

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

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

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

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周某某同学严重警告处分，处分影响期

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7 日止。

龚某，男，系我校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本科 2019 级学生。该生

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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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4 月 5 日下午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

隐瞒行程，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9 日私自返渝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

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

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

条第三款、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

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龚某同学警告处分，处分影

响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止。

郑某某，女，系我校德语学院本科 2021 级学生。该生在知晓

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于 4

月 2 日下午私自离校离渝，期间委托他人代辅导猫签到打卡，隐

瞒行程。在学院清明节期间排查学生离校离渝和返渝返校情况工

作中，该生未主动报备个人情况且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

返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学校

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郑某某同学严重警告处分，

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7 日止。

孙某，男，系我校德语学院本科 2020 级学生。该生在知晓学

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手续，于 4 月

2 日下午私自离校离渝，隐瞒行程。在学院清明节期间排查学生

离校离渝和返校返渝情况工作中，未主动申报个人情况，并网上

花钱请人修改辅导猫签到定位，未经申请于 4 月 5 日私自返渝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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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。为严肃校规校纪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第七条，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三

十三条第十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，经 2022 年 4 月 18 日

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孙某同学记过处分。

因该生此次违纪尚处于上一次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内，其处分影

响期为尚未执行的剩余影响期限与新处分的影响期限之和，此次

处分影响期从 2022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 日止。

王某某，女，系我校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。

该生在知晓学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情况下，未按要求履行请假

手续，于 4 月 2 日下午私自离校离渝。后主动将个人行程和基本

情况告知辅导员，积极配合学院调查，认错态度较好，且未私自

返渝返校。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七条，

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》第九条之规定，经 2022

年 4 月 18 日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小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王某某

同学通报批评。

请各单位及时将通报精神传达给学生，同时对帮助违纪学生

代为辅导猫签到打卡的学生严肃批评教育，教育引导全体学生引

以为戒，增强纪律意识，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学

生的日常管理，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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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四川外国语大学

2022 年 4 月 19 日

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处 2022 年 4 月 19 日印发


